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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捐贈弘光科技大學 

就學助學金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4年 09月 13日制定 

中華民國 95年 06月 20日修訂 

中華民國 95年 09月 19日修訂 

中華民國 96年 03月 13日修訂 

中華民國 96年 12月 11日修訂 

中華民國 98年 11月 17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0年 11月 15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1年 01月 03日修訂 

中華民國 110年 03月 31日修訂 

中華民國 111年 02月 25日修訂 

 

第一條  為培養優秀醫護人才及協助就學困難之在學學生與畢業就業，特定訂光

田綜合醫院捐贈弘光科技大學就學助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對象：護理系所（科）具學籍之在學生。 

第三條  名額：依當年編列金額訂定。 

第四條  助學金來源：由「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以下簡稱甲方)捐

贈予「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第五條  申請資格：下列條件皆需全數具備 

一、 護理系所（科）之二技一年級下學期、四技二年級、五專三年

級以及學士後護理系一年級下學期（含）以上在學學生。 

二、 學業成績：申請當時之前學年（二技若於第一年下學期申請，

使用上學期成績）總成績 75分（含）以上，專業科目皆為 70分

（含）以上（不含重補修）。 

三、 操行成績 80分（含）以上，不曾受小過以上之處分。 

四、 不得出現延後畢業之情形（含重補修及學程實習等）。 

五、 中低、低收入戶或導師認定有經濟需求之學生優先錄取。 

六、 若已為甲方員工但正進修乙方學歷者，具備上述資格者得申請

助學金，每學年至多提供 2個名額。 

第六條 保障名額：設置原住民保障名額，額度至少一名，由審查小組審核議定

之；原住民保障名額之學業成績為前學年總成績 60 分（含）以上即可

申請；原住民身分錄取者，於就學助學金合約期間，甲方將提供免費

（含宿舍、水、電）四人房之住宿。 

第七條  申請方式： 

一、依公告期限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規定表件至乙方業務承辦單位申

請。 

二、助學金獲得者不得重覆申請。 

第八條  補助助學金額：每人每學年 12萬元整，補助助學金領取最高年限，為

獲補助學年起撥發至如期畢業之學年止(若已為甲方員工但正進修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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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者僅能領取 1學年助學金)。 

第九條 助學金評選：由光田綜合醫院組成審查小組採面談方式審核議定之。 

第十條 義務與責任： 

一、助學金獲得者需於通知獲獎之 2週內填寫回饋服務切結書，並辦理

完成領款相關程序。 

二、助學金獲得者需如期畢業。 

三、助學金獲得者應於畢業當年至甲方指定院區回饋工作。 

四、助學金獲得者回饋工作期限，與領取助學金之年數相同。 

五、助學金獲得者應於畢業後一年內取得護士檢覈考或護理師檢覈考

通過資格。 

六、助學金獲得者回饋工作期間待遇及工作要求，均依甲方相關辦法

實施。 

第十一條 其它： 

一、助學金獲得者未於 2週內填寫回饋服務切結書，並辦理完成領款相

關程序者，視同自動棄權，得由辦理單位通知後補者遞補之，不

得異議；惟棄權者次年仍具申請資格。 

二、助學金獲得者未如期畢業，依審查小組議定賠償方案，賠償金額

不超過已領助學金之補助金額，助學金獲得者不得異議。 

三、助學金獲得者未至甲方或至甲方服務未滿應服務年限二分之一

者，應賠償已獲得助學金之全額，並應於甲方通知後 1個月內以現

金方式賠償。 

四、助學金獲得者至甲方服務滿二分之一但未滿應服務年限者，應賠

償已獲得助學金之半額，並應於甲方通知後 1個月內以現金方式賠

償。 

五、五專生領取助學金者，依領取助學金之年數，畢業後須於承諾服

務期滿年數一至二年後始得申請在職進修。其申請時間為：領取

助學金一年者，服務時間須滿一年；領取助學金二年（含）以上

者，服務時間須滿二年。 

六、助學金獲得者未於畢業後一年內取得護士檢覈考或護理師檢覈考

通過資格，依甲方議定賠償方案及是否繼續完成服務年限，其賠

償金額不超過已領助學金之補助金額，助學金獲得者不得異議。 

七、甲方保有未履行義務及賠償者之法律追訴權。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甲乙雙方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